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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臺南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換、新購電動二輪車 
補助種類、對象及相關規定 

 
114 年 12 月 22 日府環空字第 1141764383A 號公告 

一、 本項補助定義及車型： 

(一) 老舊機車：指於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31 日（含）前出廠之燃油機車。 

(二) 電動二輪車，指下列三類車型： 

1. 電動機車：指依經濟部提升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由經濟部

認可之國內合格電動機車製造商所生產並取得合格產品認可之普

通重型（第一、二級）、普通輕型（第一、二級）及小型輕型等級

電動機車，三輪電動機車亦同。 

2. 微型電動二輪車：指使用鋰電池並取得交通部核發微型電動二輪

車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並向公路監理機關登記掛牌之車輛。 

3. 電動輔助自行車：指使用鋰電池並取得交通部核發電動輔助自行

車型式安全驗合格證明之車輛。 

二、 本項補助對象： 

(一) 一般民眾及公司行號： 

1. 限車籍及戶籍、設立或登記為臺南市之自然人或獨資、合夥或法人，

且至申請日止無異動至外縣市紀錄。 

2. 公務機關、公營事業、公立學校、接受政府機關委託案，且契約規

定使用電動機車執行相關業務者、機車整車或零組件生產或銷售商，

以及將新購車輛用於租賃、共享者，所購買電動二輪車不予補助。 

(二) 偏遠地區： 

1. 114 年 7 月 1 日以前車籍及戶籍皆設籍於臺南市左鎮區、楠西區、

南化區及龍崎區等 4 區之自然人，且至申請日止無異動紀錄。 

2. 應檢附申請日前（後）3 個月內有效戶籍謄本，個人記事及全戶動

態記事不得省略。 

(三) （中）低收入戶： 

1. 限車籍及戶籍皆設籍於臺南市之自然人，且至申請日止無異動紀

錄。 

2. 同一共同生活戶人員每人僅得申請１輛。 

3. 應檢附（中）低收入戶證明書（成員需全列出）且申請補助日期

需在（中）低收入戶證明書有效期限內。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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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項（二）或（三）身分申請淘汰老舊機車換購之各項補助者，如新舊

車主不同人，限同一共同生活戶之配偶或直系血親始具申請資格。 

(五) 本項補助以購車發票日期為準，補助車型申請者相關年齡之認定，應符

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60 條或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2 條之 2 規

定。 

(六) 本項所指自然人淘汰換購或新購電動二輪車僅限補助 1 輛（次），惟曾

獲補助者於申請本補助前名下已無該補助車輛時均可再申請： 

1. 每輛新、舊車限申請補助 1 次，且不得與本補助案之項目重複申

請。 

2. 係以身分證字號查證本府環保局歷年補助案件清冊為準。 

(七) 申請淘汰換購電動機車補助者，應至環境部汰舊換新媒合平台申請臺南

市「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溫室氣體減量」等獎勵金，始可申請本

補助；又上述獎勵金倘本府因預算用罄，不再收購，則可逕為申請本補

助。 

三、 本項補助之申請條件： 

(一) 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二輪車： 

1. 符合第一項第一、二款暨第二項補助對象之規定；併應於 115 年 12

月 31 日（含）前換購電動二輪車，購車發票日期應為 115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 

2. 汰舊換新購車型需符合監理機關報廢及掛牌規定。 

3. 獨資、合夥或法人購置者補助數量得不受限制，但如購置 2 輛以上

（含）電動二輪車，或以前年度已申請過環境部或本府補助，應先

提送計畫書函報本府環境保護局核定後申辦；惟如運用辦理抽獎，

不予補助。 

(二) 新購電動二輪車： 

1. 符合第一項第二款補助車型及第二項補助對象之規定；併應於 115

年 12 月 31 日(含)前購買新車，購車發票日期應為 115 年 1 月 1 日

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期間。 

2. 獨資、合夥或法人購置者補助數量得不受限制，但如購置 2 輛以上

（含）電動二輪車，或以前年度已申請過環境部或本府補助，應先

提送計畫書函報本府環境保護局核定後申辦；惟如運用辦理抽獎，

不予補助。 

(三) 月租費（電池資費）補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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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換/新購電動機車-重型：7,200 元。 

2. 換/新購電動機車-輕型/小型輕型：3,600 元。 

(四) 貼心專案加碼： 

1. 符合第二項所指自然人，換/新購電動機車車主每輛加碼 3,000 元，

條件如下： 

(1) 專案一（幼幼）： 

A. 設籍本市 12 歲（含）以下兒童之直系血親。 

B. 併至申請日止無異動至外縣市紀錄，暨應檢附申請日前（後）

3 個月內有效戶籍謄本（兒童記事及全戶動態記事不得省略）；

1 位兒童可供所屬直系血親申請，惟申請者每人限補助 1 輛

（次）。 

C. 本專案換購電動機車，符合第二項第一款第 1 目之自然人，

如新舊車主不同人，限兒童之直系血親始具申請資格。 

D. 本專案倘以新生兒資格提出申請，購車發票日期及出生日期

為 115 年，暨檢附申請日前（後）3 個月內有效戶籍謄本，即

具申請資格。 

(2) 專案二（青年）： 

A. 設籍本市 18歲以上 30 歲（含）以下之青年。 

B. 本專案換購電動機車，如新舊車主不同人，限設籍於本市之

配偶或直系血親始具申請資格。 

(3) 專案三（外送員）： 

A. 本專案以購車發票日期往前計算 1 年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

止需提供外送完成接單至少 100 筆之紀錄。 

B. 本專案換購電動機車，如新舊車主不同人，限設籍於本市之

配偶或直系血親始具申請資格 

(4) 專案四（天然災害災損戶）： 

A. 符合 114 年至本補助截止日，符合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

或大規模坍塌等災害補助資格者(須有受補助撥款證明或其

他足以證明資料)，加碼補助 3000 元。 

B. 惟已申請機車維修補助者不予補助。 

2. 符合第二項第一款第 1目之獨資、合夥或法人規定，換/新購電動機

車車主每輛加碼 3,000 元： 

(1) 專案五（物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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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本專案換購電動機車，如新舊車主不同人，限設籍於本市始

具申請資格。 

B. 如購置 2 輛以上（含）電動二輪車，或以前年度已申請過環

境部或本府補助，應先提送計畫書函報本府環境保護局核定

後申辦；惟如運用辦理抽獎，不予補助。 

3. 上揭專案僅可擇一申請，補助加碼金額不得疊加計算。 

(五) 淘汰老舊機車宣導報廢獎勵金（機車業者）： 

1. 從事機車及其零件銷售、維修，並取得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之本市機車業者，配合宣導並協助申請補助者完成機車報廢、回收。 

2. 依本市機車出廠年份提供報廢獎勵金如下： 

(1) 92 年 12 月 31 日前出廠：1,000 元。(限 1,500 件) 

(2) 93 年 1 月 1 日至 96 年 6 月 30 日期間出廠：500 元。(限 5,000 件) 

3. 線上檢具文件包含： 

(1) 線上申請切結書。 

(2) 檢附負責人國民身分證及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3) 宣導報廢之機車照片（車牌號碼及機車業店名或門牌應清晰可

辨）。 

(六) 以上項目之淘汰老舊機車： 

1. 係指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完成車牌報廢，並於 116

年 1 月 10 日前完成車體回收。 

2. 有關報廢及回收，應向公路監理機關完成報廢及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之機動車輛回收商車體回收。 

四、 本項補助申請期限：申請補助者應於 115 年 12 月 31 日前（含）購買新車

（舊車報廢），且於 116 年 1 月 10 日（含）前完成新車領牌（舊車回收），

請於完成上揭程序後將相關申請補助文件提出線上申請，逾期或限定補助項

目額度用罄，不予補助。 

五、 退補件及其他規定： 

(一) 本府環境保護局受理申請文件後，經審查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者（含

退匯），經通知申請補助者補正，補正次數以一次為限，補正日數不得

超過三十日；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合規定，本府環境保護局得駁回其

補助之申請。 

(二) 倘申請文件因通知補正，未於補助期間內完成補正，或補助經費用罄無

法予以補助，本府環境保護局不負延遲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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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請案件經本府環境保護局受理後 20 日內（依申請日期起計算），得

以書面申請變更補助項目，惟逾 20 日後不得變更補助項目。 

(四) 同一輛老舊機車或電動二輪車僅可選擇申請一項補助類型，淘汰老舊

機車、汰舊換購電動二輪車、新購電動二輪車擇一申請補助。 

(五) 申請換購或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時，車輛須為新領牌車輛，且新領牌照

登記書登載之車主與申請者需相同，併不得有過戶紀錄。 

(六) 申請換購或新購電動二輪車補助者應檢具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註明

申請補助者之姓名及車架號碼或牌照號碼或引擎號碼；電子發票或收

銀機發票無法登錄補助者姓名及車架號碼或牌照號碼或引擎號碼者，

應由開立發票之公司或交車之經銷商以人工手寫並加蓋發票章；免用

統一發票收據者，應加蓋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需含統一編號）及負責

人姓名印章。新（換）購電動機車或微型電動二輪車者，須另檢具行車

執照。 

(七) 申請人提供不實資料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獲得補助者，本府環境保護局

得撤銷其補助，並追回補助款。 

(八) 新購電動二輪車車主與淘汰老舊機車車主非同一人時，應檢具由新購

電動二輪車車主與淘汰老舊機車車主共同簽署之保證書，由新購車主

提出申請。 

(九) 受本市本（115）年補助之電動機車，限制車輛自領牌日起3年內除因繼

承外，禁止車籍過戶或將車籍異動至他縣市並切結。 

(十) 於前揭年限內違反者，經本府環境保護局通知20日內車籍變更回原請領

補助車主及遷回本市者，免追回申請補助金額，惟需重新計算上述禁止

異動規定年限，倘逾期未遷移回本市者，本府環境保護局依規定得撤銷

其補助，並追繳已領之補助款。 

(十一) 申請案經審核通過者，扣除電匯手續費，以電匯方式核撥予申請人，

若為退匯再匯，手續費採累計扣除；惟申請人提供帳戶為臺灣銀行

者，得免扣匯款手續費。 

(十二) 補助對象為個人，得免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其餘補助對象補助所

得應列為年度收入，並由本府環境保護局開立補助對象扣繳憑證。 

(十三) 申請補助者，得檢具下列文件，自行或委託車輛製造廠或銷售商或回

收商，以網路方式至本府環境保護局指定網站申請；相關線上申請文

件如下： 

1. 線上申請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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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3. 新購電動二輪車發票或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4. 新購電動機車、微型電動二輪車之行車執照、新領牌照登記書。 

5. 新購電動輔助自行車之整車及車架號碼照片。（車架號碼照片得

以拓印紀錄表方式檢附備查） 

6. 新購微型電動二輪車、電動輔助自行車安全審驗合格證明。 

7. 金融機構帳戶。 

8. 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證明文件。 

(十四) 本補助方案預算有限，如補助經費用罄，以停止補助為原則。另本府

環境保護局得視情況評估調整補助數量、項目。 

(十五) 申請購車金額低於政府補助總額(含經濟部)，本市補助金額應先扣除

經濟部及環境部等補助金額，所剩餘金額為本市補助金額，總金額不

超過實際購車發票金額。 

(十六) 本補助方案如有申請疑義，本府環境保護局保有解釋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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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各項補助預算得視申請概況互相流用。 

2.本補助方案預算有限，總補助金額以不超過新臺幣 5,830萬 500元為原則。 

3.申請淘汰換購電動機車補助者，應至環境部汰舊換新媒合平台申請臺南市「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溫室氣

體減量獎勵金」，始可申請本補助。 

4.受本補助之電動機車，限制自領牌日起 3 年內除因繼承外，禁止車籍過戶或將車籍異動至其他縣市。 

5.屬天然災害災損戶換/新購電動機車符合 114年至本補助截止日，符合風災、水災、震災、土石流或大規模坍塌

等災害補助資格者，加碼補助 3000元，惟不能重複領補助。 

臺南市 115年淘汰老舊機車及換、新購低污染車輛 

補助種類及金額 
 

補助種類                    補助對象 一般民眾 偏遠地區 (中)低收入戶 

1 

淘汰 104 年

12月 31日前

出廠老舊機

車換購電動

二輪車 

重型電動機車 8,000元 9,000元 14,000元 

輕型/小型輕型 

電動機車 
6,500元 10,500元 16,500元 

微型電動二輪車 3,000元 10,000元 

電動輔助自行車 1,500元 10,000元 

2 
新購 

電動二輪車 

重型電動機車 3,000元 6,000元 9,000元 

輕型/小型輕型 
電動機車 

4,500元 7,500元 12,500元 

微型電動二輪車 1,500元 10,000元 

電動輔助自行車 500元 10,000元 

3 
月租費 

(電池資費) 

換/新購電動機車-重型 7,200元 

換/新購電動機車-輕型/小型 3,600元 

 貼心專案加碼（適用一般民眾、偏遠地區、中低收入戶） 

補助種類 補助金額 

幼幼(0-12歲) 

換/新購電動機車加碼 3,000元 
青年(18-30歲) 

物流/外送員 

天然災害災損戶 

 宣導報廢獎勵金（機車業者） 

補助種類 補助金額 

淘汰 92年 12月 31 日前出廠機車(限 1,500 件) 1,000元 

淘汰 93年 1月 1日至 96年 6月 30日期間出廠機車(限 5,000 件) 500元 

 

附表 


